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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Beijing’s urban
design work since 1949, and sorts out the main tasks
and its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from four
aspects: the capital’s major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project, historic protection and renewal, important
area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echanism exploration and related standards
research. From all these works, we have drawn a lot
of valuable experience, and also recognized the lack
of normal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nd a
series of problems brought by the government being
as the absolute core of management, which have
constrained the effecti- veness of the urban design
and are especially reflect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In the new era of urban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urban design i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s and particularly requires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and the
coordination of multiple participating entities.
Therefore, there are three major dilemmas worth
paying attention to, including segmentation and
intertwining of departmental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the game between public rights and
individual rights, and the absence of rules in the
delivery and implementation among different
planning levels. Based on this cogni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ree transformations of future urban
design  work in development concept, work method,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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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回顾了 1949 年以来的北京城市设计工作，从

首都重大规划建设工程、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重要地段

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探索与相关标准研究四个方面梳理了

主要工作内容及其发展转变，从中总结出诸多宝贵经验，

也认识到以往缺乏常态化的统筹协作机制、政府为绝对管

理核心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制约了城市设计工作成效的发

挥，在公共空间的建设中体现尤甚。在城市治理转型的新

时期，城市设计立足公共利益，尤其需要对多个行政管理

部门进行统筹、对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协调，由此暴露出值

得引起重视的三大困境：部门管理权责的切分与交织、公

共权益与个体权利的博弈拉锯、上下层级传递实施中的规

则缺位。本文在此认知基础上，从开展理念、工作方法和

实施路径三个方面提出未来城市设计工作的导向转变。 

关键词  城市设计；发展回顾；治理转型；工作困境；三个

转变 

 

“城市设计”一词的内涵非常广，国内外诸多学者均

对城市设计的内涵概念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城市设计是

指为达到人类的社会、经济、审美或者技术等目标在形体

方面所做的构思”（《不列颠百科全书》）；“城市设计

的关键在于如何从空间安排上保证城市各种活动的交织”

（Lynch，1981；转引自 McHarg，1995）；“城市设计作

为城市规划的组成部分，主要任务是构想建筑空间布局并

确定其目标，同时对建设行为进行协调与调控”（Frick，

2011）；“城市设计主要研究城市空间形态的建构机理和

场所营造，是对包括人、自然、社会、文化、空间形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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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在内的城市人居环境所进行的设计研究、工程实践和实施管理活动”（王建国，2018）。作为国

家首都和历史文化名城，北京的城市设计工作有其特殊之处，面临更繁重的使命和更复杂的环境，应

更加关注首都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塑造一流人居环境的要求，对城市景观格局与空间形态做出

整体安排，对建筑风貌和开放空间进行精细营造，协同交通、市政、景观园林、气象等各专项领域并

加强对设计研究、建设实施和管理维护的全过程参与。本文围绕上述理解展开论述。 

1  北京城市设计发展回顾 

1949 年以来，北京城市建设先后受到苏联城市规划、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与设计等思想的影响，城

市设计工作的理念和方法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从首都重大规划建设工程、历史保护与更

新工作、重要地段规划建设、管理机制探索与相关标准研究四个方面梳理相关工作和进展情况。 

1.1  首都重大规划建设工程中的城市设计 

1949 年以来，首都先后历经了多次重大规划建设工程，主要聚焦在长安街和中轴线沿线，既有聚

焦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开展的多次改造与整治工程、传统中轴线保护规划和整体城市设计、南中轴城

市设计等整体性工作，也有民族饭店、外交部大楼、世纪坛等重要建筑选址建设，永定门复建、奥森

公园等重大项目建设。伴随着城市的发展，长安街和中轴线两条重要的城市轴线不断延展，分别从最

初的 7 千米①、7.8 千米②延长到现在的 54 千米③、88.8 千米④，对当今的城市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除此之外，还有围绕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大庆、2008 年北京奥运会、2014 年 APEC 峰会、

2022 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等开展的各项综合规划与建设工程等。首都各项建设工程往往备受关注，规划

设计工作的延续性很强，从他们在多次建设工作中的一些变化，可以窥见首都建设中城市设计理念和

方法的转变。 

以长安街为例，1949 年之后的多次改造与整治工作，其出发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展示现

代化建设水平，逐步转变为塑造庄重得体、民族气质鲜明的建筑风貌，又在近十多年开始重点塑造安

全优美的公共环境和宜居宜人的绿色开放空间；工作重点也逐渐从新建筑选址与建设，转变为街道尺

度考量、南北建筑布局优化及建筑高度与风格整治，后又开始侧重空间环境和绿化品质的提升以及西

单、东单开放空间节点的营造，尤其在近两次长安街与天安门广场的环境整治中，对建筑立面、电力

电信设施、广告牌匾等进行净化处理，露出了天空和建筑天际线，使长安街的公共环境有了很大提升，

这些“在今天看来，还是很成功的”（赵知敬，2018）。目前，长安街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正在开展新一轮的整治提升工作，提出统筹设计街道和两侧建筑前空间，在长安街两侧形成一

条宽敞、连续的景观林荫漫步空间带，塑造一个各类交通顺畅、景观风貌得体、公共空间宜人的长     

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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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街以及奥运会、APEC 峰会等重大国际活动，是北京作为全国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中心最

为集中的形象展示界面，往往面临非常复杂的综合环境和紧迫艰巨的实施任务，其规划建设汇聚了众

多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心血，体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统筹组织与协调水平，也离不开各部门的协作配合

与支持体谅。其城市设计出发点、设计理念和工作重点的转变，都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背景相关，也与国家实力的不断提升、发展理念的不断转型密切相关，是北京城市设计工作开展的重

要风向标。 

1.2  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中的城市设计 

北京于 1993 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保护一直是城市设计的重要内容之一。老城、

三山五园、传统中轴线等作为北京千年古都历史精华之传承象征，无疑是历史保护与更新工作的重中

之重，北京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北京旧城整体保护、北京皇城保护规划、中心城控制性详细规

划、北京旧城控制性详细规划等重要规划也在不断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内容。在新总规中，历史

价值完整的文化带、历史特色鲜明的建筑遗产和一些有历史价值的重要大街等也都纳入了历史文化保

护工作内容，构建了四个层次、两大重要区域、三条文化带、九个方面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随

着保护理念的不断完善和保护内涵的不断丰富，控规在技术范式和管控机制上的局限性使其难以达成

历史保护的核心目标，而城市设计技术手段在建筑风貌管控、公共环境提升和交通发展协调等方面所

展现的优势越来越明显。 

在城市建筑风貌管控方面，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学习苏联的民族形式、出飞檐支斗拱建大

屋顶，到工业化起步时期反对建筑浪费和批判复古主义、摘掉大屋顶，到 1990 年代“夺回古都风貌”，

再到反对搞奇奇怪怪的建筑，“留住城市特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风格等‘基因’”⑤，城市

建筑风貌的思潮几经变迁，城市设计手段一直是其落实的重要抓手。在公共环境提升方面，由于长期

以来受到忽略，留下了较大的工作缺口，在近期引起了市政府及全社会的重视，一系列城市设计工作

逐步开展。如皇城根遗址公园、元大都遗址公园和玉河公园的建设，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等的整治

提升，以及西城区的街区整理、东城区的胡同提升等系统性工作，都大大提升了老城整体环境。 

相比之下，历史保护与交通发展协调问题一直以来都是老城里矛盾较为集中和尖锐的领域。老城

有着独特的胡同四合院肌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道路交通建设，曾经遍布京畿的 3 250 余条胡同目前

仅存 1 000 余条，多条城市干路在 1999 年控规中拓展到 70 米，在建设过程中拆除了大量四合院，对

老城风貌带来较大影响，尤其是平安大街和两广路两条东西向干道的改造引发了不小的争议⑥。尽管在

2006 年控规⑦中对道路红线宽度进行了适度回缩，并通过《北京旧城内道路红线管理方法研究与实施

规划方案》对两次控规中的红线矛盾进行了判定和协调，在实际的道路交通发展建设与老城保护协调

工作中仍旧存在诸多棘手的问题。正在推进的《北京街道治理城市设计导则》，试图通过城市设计的

手段细化道路建设的各项规范标准，优化街道空间配置，如对地面红线和地下城市基础设施红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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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线管控，缩窄过宽的机动车道以将空间留给绿化和公共空间，在过宽的道路上增加林荫带从而营造

亲人的尺度感等手段，以期提升街道空间环境，协调好风貌保护与交通发展的关系。 

在不同的时期，基于不同的发展背景和社会环境，城市保护更新理念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从改建

到保护，从建筑风貌拓展到公共环境领域，从重视交通保障到促进保护与交通的协调发展等的转变，

以及在此期间涌现出来的基于保护考量的设计思潮或典型案例，都记录了城市历史保护更新中城市设

计理念方法的不断完善。 

1.3  城市重要地段规划建设中的城市设计 

从重要地段的类型和规划背景来看，北京已有的多项综合规划建设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

类是城市功能区的综合规划建设，如金融街商务区、北京商务中心区、中关村科技园区等；第二类是

大型城市更新建设，如首钢、焦化厂等工业遗产的再利用；第三类是城市大型公园规划建设，如奥森

公园、南苑森林公园等；第四类是城市新区的综合规划建设，如城市副中心、北京新机场航空枢纽中

心地区等；第五类是特殊地区的更新与规划建设，如绿隔地区。 

这些重要地段的综合规划建设，往往伴随着独立的城市设计方案征集，能够汇聚各专业的高水平

规划设计力量。同时，由于有着较为完善的管理组织架构和强有力的统筹协调力度，往往可以在新理

念应用、多专业协调、理顺管理机制等方面做出很好的探索和示范。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各

类建设中城市设计工作的典范。 

以王府井为例，20 世纪末，在房地产开发的高潮时期，王府井商业街率先反思了“推土机式”的

改造模式，依托城市设计的指导，利用景观设计与整治手段为市民营造了一个没有路缘石、处处有座

椅、景观小品遍布、文化氛围浓厚的步行公共空间，成为国内首个按照步行街进行规划设计的商业街

之一；随后在二期整治工程中亮出了王府井天主教堂广场、拓展了商业街“金十字”⑧的空间架构，在

三期整治工程中突出文化功能、建设完成了皇城根遗址公园。在新一轮的地区整治提升工作中，还将

针对王府井商业区更大的范围进行整治，拓展步行街区的步行范围，通过城市设计全面对接历史文化

保护与文化价值发掘、道路交通专项建设、产业发展与提升规划等各项专题，营造一个风貌得体、生

态宜居、多元活力的步行街区。无疑，在王府井地区的成功改造历程中以及未来的街区提升工作中，

城市设计都是至关重要的。 

城市设计在城市重要地段的示范建设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既离不开城市设计手段本身的

优势，也离不开相关指挥部/管委会的大力组织协调与合理的管理机制。而一般地区往往缺少一套适用

的管理机制，基层政府亦缺乏有力的管理抓手来协调各项建设管理，因此很难将这种好的经验进行推

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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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城市设计的管理机制探索与相关标准研究 

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成立城市设计处、颁布《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大环境下，2017 年，北京市

在规划和国土部门合并的契机中，成立了城市设计处，负责城市特色景观风貌塑造和公共空间环境品

质提升等城市设计工作，以及此类工作的组织编制、审查审批和相关政策措施研究。在此之前，城市

设计在城市规划体系中的地位并未得到明确，《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中仅要求相关规划行政主管部

门“可以依据控制性详细规划组织编制重点地区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城市设计导则”。 

在城市设计管理机制方面，目前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制度，主要依托具体的规划项目开展一些探

索。在中央商务区核心区的规划建设中，城市设计的具体要求被转化为管理语言纳入控规图则，作为

CBD 管委会审批的依据，保障了城市设计理念的落实，例如在核心区相邻的四个地块之间，确保各地

块内绿地的整体设计、统一实施和开放管理，以保证在核心地区形成一个规模较大、连通性强的绿色

开放空间。 

在相关标准的研究方面，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印发的《关于编制北京市城市设计导则的指导意见》

（2010 年）首次明确城市设计是控规的重要组成部分，划定城市设计的重点地区，对重点地区和一般

地区分别提出管理要求；同期开展的《新城城市设计导则》研究（2010 年），也为新城城市设计工作

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可惜的是，彼时城市设计的管理机制尚不明确，这两个文件未能得到很好地贯彻

执行。除此之外，各专项领域都开展了众多城市设计标准和导则研究。在建筑风貌领域，有《关于北

京市规划建筑高度部分调整的请示》（2001 年）、《北京中心城超高层建筑选址研究》（2010 年）、

《旧城建筑设计风貌控制图则》（2013 年）、《北京中心城高度控制规划方案》（2016 年）等；在公

共空间领域，有《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建设指导性图集》（2016 年）、《北京城市道路空间合理利用指

南》（2009 年）等。近几年的专项研究中，更是表现出明显的多学科融合研究的趋势，如《北京市域

水环境整治与两侧土地开发规划统筹》（2012 年）是城市设计与市政河湖、给排水等专业的融合研究，

《北京城市公共环境艺术规划编制导则研究》（2013 年）是城市设计与公共艺术专业的融合研究，《北

京市绿道系统规划》（2014 年）是城市设计与园林专业的融合研究，《北京市中心城区通风廊道系统

构建与规划控制策略》（2015 年）是城市设计与气象专业的融合研究，《北京街道治理城市设计导则》

（待发布）是城市设计与交通、市政专业的融合研究。 

在新的发展时期，面向城市存量地区，城市设计在多学科融合、跨领域协调中逐渐开始发挥重要

的作用，在与交通、市政、河湖、气象、园林等学科的融合研究过程中，城市设计手段由于其综合性、

灵活性而展现出巨大的优势。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1949 年以来，北京城市设计的运作始终与国家首都建设、北京城市发展、

人居环境改善息息相关。总的来说，城市设计在多年的探索试错中已经向前迈出了一大步，给我们留

下了诸多宝贵的经验。在不断的转型发展中，城市设计在理念导向上更加注重人的感受，在工作对象

上有了多元化的扩展，在技术方法上正在转向强调多学科的融合，在管控手段上更加重视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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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以重大工程、重要地段为拉手的城市设计运作，往往要借助上级部门的有力协调方能实现各建

设和管理部门的协调协作，同级部门之间尚没有形成常态化、可持续的良性协作机制。同时，在以政

府为绝对管理核心和单一业主的城市设计运作中，存在着利益协调困难、管控尺度和范围难以把握等

难题。这些问题无形中桎梏了城市设计运作成效的发挥，使得诸多优秀的城市设计方案得不到实施或

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变形，这一点在公共空间建设中尤为明显。例如，奥体中心区通过城市设计方案在

中轴沿线塑造了一个精彩的城市大型公共空间，并在奥运期间营造了独具魅力和活力的公共氛围，在

奥运会结束后，却因种种原因设置了层层叠叠的栏杆，将公共空间与城市隔绝开来，实为可惜（图 1、 

 
图 1  奥体中心区城市设计方案平面图 

资料来源：SAKAKI 建筑与环境设计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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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在城市治理转型的新时期，公共空间的精细化建设是体现公共利益、提高人民满意度的关键

所在，因此是治理转型的重要内容，只有深刻认识其背后存在的困境，才能明晰未来城市设计的转型

发展之路。 

 

图 2  水立方、鸟巢周边的栏杆 

资料来源：辛萍拍摄。 

2  城市治理转型时期开展城市设计的困境 

在设计阶段，城市设计工作涉及非常广泛的各行业技术标准、规范规程，多专业参与的设计工作

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协调过程；在管理和使用阶段，则面临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和更多的不确定性。

当前在城市治理转型过程中，城市设计工作面向建成环境，立足公共利益，尤其需要对多个行政管理

部门进行统筹、对多元参与主体进行协调，由此暴露出非常值得引起重视的三个困境：部门管理权责

的切分与交织、公共权益与个体权利的博弈拉锯、上下层级传递实施中的规则缺位。 

2.1  部门管理权责的切分与交织 

城市作为一个复杂的巨系统，各管理部门之间有着非常精细化的职责切分，职责切分往往以要素

切分为主要方法，缺少对整体性效能的把控；对同一要素的标准制定、建设实施和管理维护权责又分

属不同部门，有时会带来管控尺度和评判标准的模糊性。 

对于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权责的切分与交织带来尤为普遍的问题。公共空间往往由诸多公共管理

部门共同建设、管理和维护，以街道空间为例，其建设与管理涉及近 20 个行政主管部门，如街道上的

各类标识标牌同时涉及市交通委、交管局、旅游委、城管委等部门，架空线杆涉及市交通委、交管局、

公交集团、电力公司、电信公司等部门。各部门职责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介入建设管理的方

式和时序不尽相同。在如此复杂的城市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在某些环节出现各部门权责的交织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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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档等问题。若在城市建设中得不到合理的统筹和有效的协调，不同专业技术之间的壁垒、各项建设时

序上的衔接不畅等问题就会被放大，在空间上多会表现为空置浪费、重复占用、人为割裂等诸多现象。 

西城区阜内大街的整体改造提升城市设计方案是统筹协调街道上各管理部门的一次有益探索。阜

内大街曾是老舍笔下的京城最美大街（图 3），在几十年的城市建设和更新改造过程中，各类基础设 

 
图 3  阜内大街历史照片 

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图片。 

   
图 4  2015 年阜内大街线杆分布 

资料来源：王京京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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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线杆逐渐树立在街道两侧，据统计在短短 550 米的路段上就有 183 根线杆，分别由交通委、城管

委、路政局、交管局、旅游委、电信公司、电力公司、公交集团等不同的部门机构进行建设和维护管

理。这些线杆全部安排在人行道上，占用了行人通行空间，给街道风貌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图 4）。

在这条街道的城市设计改造方案中，西城区政府和北京市规划委希望基于街道整体风貌的考虑，对现

有的线杆进行整理，拔除废弃/备用杆并结合地下管线的整理和地面街道标识系统设计的需要，设立综

合杆来整合现有各类杆线。整治后，该路段上的线杆数量从 183 根减少到 54 根，减少了 70%。 

表 1  阜内大街（路段）线杆情况 

类型 总计 综合杆 电线杆 灯杆
废弃/ 

备用杆 

监控

线杆
指路牌

交通类

指示标识

地铁站

指示牌

旅游 

标识 

公共厕

所标识 

交通 

信号灯 

权责部门  — 
电力/电

信公司
城管委 — 交管局 城管委 交管局 地铁公司 旅游委 环卫局 交管局 

现状标牌 183 — 31 31 31 15 26 27 4 3 4 11 

整合后 54 36 0 0 0 0 2 5 0 1 0 11 

 

2.2  公共利益与个体权利的博弈拉锯 

与城市公共空间不同，城市产权明确的地块往往可以对地块内各项建设进行很好的统筹，也因此

产生了诸多优秀的案例，如华贸新光天地、金融街购物中心、芳草地等地块。但是，也正因为地块产

权主体拥有较强的自主性，导致城市管理部门对其建设行为缺乏有力的协调和管控。除了地块高度、

容积率、绿地率和建筑密度等基本控制指标外，对于建筑风貌、地块建筑贴线率、开敞空间使用方式、

与外部环境的衔接呼应等与公共利益紧密相关的内容，管理部门在行使公共权力时却缺少管控抓手，

对于一些突破既定规则的做法常常缺乏有震慑力的惩罚措施，对于高水准的建筑设计和高品质空间营

造也缺少激励机制。 

在公共权力法无规定即违法和个体权利法无禁止即可行的背景下，地块主体往往会着眼于短期利

益最大化，做出最有利于自己但可能会不利于城市公共利益的选择。在北京，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是，

很多公共建筑，包括博物馆、美术馆、剧院等，往往出于多种考虑将建筑前空间用作停车场或备用场

地而非市民广场。如中国美术馆在其产权红线处设置了伸缩门，又在门前的道路空间内设置了多处高

低不同的栏杆，这种处理方式虽然便于对人流的引导和管理，但无疑使城市损失了一处潜在的富有生

机活力和文化氛围的高品质公共广场（图 5）。相比之下，美国艺术博物馆前供人小憩与交流的大台

阶，开放的界面不仅亮出了气势如虹的建筑界面，也为市民提供了宝贵的文化公共场所（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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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中国美术馆 

资料来源：冯斐菲拍摄。 

 

图 6  美国艺术博物馆 

资料来源：https://www.mnh.si.edu/。 

更有甚者，部分情况下，地块业主还会侵占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己用。以南礼士路为例，在道路改

造过程中，因为缺少对两侧地块业主的协调与管控，导致街道公共空间失序（图 7a）。2004 年，为了

满足交通量的增长需求，南礼士路进行拓宽改造，压缩了人行道宽度，增加了一条机动车道。道路扩

建方案仅保障了机动车空间的扩展，并没有确保人行道的完整性与连续性，道路一侧某大厦前的内部

停车场和景观绿化带一直未让出道路空间，导致此路段扩建后长期缺少人行道（图 7b、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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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1984 年南礼士路某路段空间布局                    b. 2018 年南礼士路某路段空间布局 

图 7  南礼士路扩建前后街道空间布局 

资料来源：依据北京市规划院影像图资料绘制。 

 
 图 7b 角度①拍摄的实景照片                     图 7b 角度②拍摄的实景照片 

图 8  南礼士路扩建后实景照片 

资料来源：郭婧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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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纽约在私有地块的空间管理上有着非常好的经验，其公共空间交易政策⑨自 1961 年开始

施行后，在曼哈顿岛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到目前为止，已经形成 500 多个、共 5.3 公顷的公共空间，

涵盖了城市广场、微型花园、展览空间、室内座椅空间、人行通道、驻足雨篷等多种类型（图 9）。

非常遗憾的是，北京囿于特殊的考量因素，类似的政策激励手段没有得以应用，对于地块内部公共空

间的管控也一直缺乏有力的机制抓手或政策手段。 

 

图 9  纽约私人产权的公共空间类型展示 

资料来源：https://apops.mas.org/。 

2.3  上下层级传递实施中的规则缺位 

长期以来，北京城市设计一直未纳入行政审批流程，与各层级规划的衔接关系并不清晰，因此，

城市设计尽管做了大量的精细化空间设计工作，但大部分得不到落实或在落实中产生变形，少数得到

落实的实例往往借助于管理审批者和组织实施者对城市设计方案的深度理解与共识。 

究其原因，这主要是由于城市设计在与规划、审批、土地出让、建设施工和监督验收等各个环节

中的规则缺位。规则的缺位使得很多城市设计的理念和要求无法在多专业协调层面、多部门管理层面、

主体建设层面等取得共识。以商务中心区的核心区建设为例，城市设计方案提出对四个相邻地块的公

共空间进行整体设计，从而共同形成一个规模较大、开放共享的城市公共开敞空间。但地块公共空间

的位置并没有纳入控规强制性要求，也没有纳入土地出让条件，而四个项目主体分别请来的四家景观

设计公司也很难将其方案拼合为一个整体，城市设计意图的落实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商务中心

区管委会通过管理审批手段对四个主体提交的场地设计方案进行把关和协调，最终实现了城市设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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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但换一种更为普遍的情境，当没有管委会的力量来统筹协调，或管理人员缺乏对城市设计意图的

深入理解而无法做出合理协调工作的时候，城市设计的落实就非常困难了。 

此外，城市设计语言的不统一和不易读也是导致其在上下层级传递过程中不断失真的原因。在具

体传递实施中，城市设计向上缺乏与管理衔接的语言表达，哪些要素需要进行控制，哪些要素需要进

行刚性管控，哪些内容需要量化控制，管理者面对城市设计成果往往很难明确管理审批工作的尺度和

标准；同时，向下缺乏对建设实施的具体指导，一方面城市设计所表达的精细化建设要求不像规划控

制指标那么明确和单一，另一方面又不像建筑设计那样可以通过施工图来具体指导建设行为，因此面

对城市设计的抽象意图表达，出现 “一万个读者眼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这种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3  城市设计未来导向的三个转变 

201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

出问题，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等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指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做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城市设计，

作为城市修补的重要手段，是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的重要抓手，也是体现以人为本发展理念转变的重

要领域。 

2017 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以下简称“新总规”）得到中共中央、国务

院的批复。新总规所提出的四个中心定位对北京未来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优化提升首都职

能，还要着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同时，

新总规也标志着北京城市建设进入存量发展时代，可利用的建设用地资源越来越宝贵，存量用地的设

计条件越来越苛刻，城市正式进入治理转型期。 

在城市治理的新时代，服务首都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塑造一流人居环境仍旧是城市设计的

三个重要目标，不可偏废。本文认为，未来北京城市设计若要充分发挥工作成效，应在理念导向和工

作重点上取得共识，在治理方法上加强协同，在实施路径上加强政策保障。 

3.1  从满足城市快速建设需要转变为全面服务于城市公共生活 

新总规批复中指出要着力治理“大城市病”，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这意味着城市设计各项工作

正在转变为全面服务于城市公共生活。同时，在存量治理的大背景下，城市建设的量级在减小，城市

更新的任务越来越繁重，城市设计内容将更加偏重于公共空间的提升。因此，未来的城市设计应重点

致力于营造以人为本的公共空间。在技术方法上，关注城市各类人群，加强多元化手段的应用，如利

用社会调查和大数据分析了解人的空间使用行为特征，通过社区营造引导居民充分地参与到城市设计

中；在技术标准上，不断优化各类相关地方规范、标准，细化、优化更新改造的相关技术规程，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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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技术标准在规划设计层面不断向精细化、人性化的转变；在政府导向上，从管理思维向服务思维

转变，做好空间资源配置、事权财权划分、体制机制创新、评价考核体系等顶层设计。 

在这方面，目前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城市设计实践。第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政府优先将

土地资源用于建设公共空间、服务公共利益。如西城区菜市口西北角停滞多年的工业项目地块，现今

重新启动，在政府的协调下建设成为广阳谷森林公园（图 10），补足了该地区绿地公园的缺口；东城

区王府井步行商业街区在拆违工作中整治出来的多处存量用地被用来建设成为口袋公园，为当地居民

提供了绿色休闲场所。第二，在具体更新设计中，主体更加注重满足人的活动行为习惯和文化体验需

求，营造精细化、艺术化的公共环境。比如，北京齿轮厂更新改造项目，通过保留老工业厂区的老厂

房、库房、植被和特色设备，再现了具有时代感的文化记忆，依托历史空间和历史故事，关注企业及

地方居民的情感和生活需求，打造出多个精细化、人性化的城市公共空间节点，并通过城市设计协调

这些保留遗存与城市道路设计的矛盾。第三，一些私有产权地块也开始注重营造面向公众具有开放性

和公共性的空间，如侨福芳草地充分迎合了城市年轻一代和高知群体对趣味空间与文化内容体验的热 

 

图 10  广阳谷森林公园 

资料来源：叶楠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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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在建筑综合体中营造出丰富多变、嵌入艺术作品的公共空间，从东南到西北对角斜穿的步道桥更

是刻意模糊了室内外的界线，为城市提供了一个极具公共性的斜穿通道，连接了多个室内外的公共空

间节点。 

此外，在技术标准的优化方面，也在依托城市设计手段逐步启动研究工作。例如，《城市道路交

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对城市道路交叉口展宽抹角的规定，实际上是基于快速机动化

时代以车为本的理念而制定的，旨在保障机动车转弯时保持较高的速度，提升机动车使用的体验，这

种导向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社会背景。最新的《北京街道治理城市设计导则》研究，则着眼于降低机动

车转弯速度、保障行人过节安全的考虑，缩减交叉口展宽抹角的数值，在确保安全的同时，缩短行人

过街距离，提升人的过街体验。 

3.2   从政府单方管理转变为多方协同共治 

着眼于治理“大城市病”，城市设计工作必须加强问题导向，而城市问题往往充满复杂性，涉及

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其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政府部门作为单一管理主体的解决模式，其局

限性也越来越明显。为了更好地应对治理的复杂性，应当搭建一个合理的协同框架，政府负责搭建平

台统筹资源，制定规则和标准；创新确立治理实施主体，鼓励责权下放，强化属地责任，减少基层扯

皮、提高协调组织效率；保障沟通渠道，确保多专业在一定的共识基础上共同介入设计过程；建立多

样化的公众参与机制，提高公众介入城市治理的积极性和效率。建立多元主体介入的治理方式，将有

利于形成多方共赢的方案，更易于快速达成共识、推进实施。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并没有置身事外，

而是积极组织协调，作为多方信任的纽带，搭建协商平台，凝聚社会各界的共识；同样，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避免了无限责任，应当遵循市场规律，引入一定的市场调控手段，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和监督    

机制。 

在东城区的停车治理工作中，协同治理思路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近几年来机动车停放占用城市

公共空间的问题越演越烈，尤其在老城的历史文化街区及平房区、老旧小区等区域矛盾尤甚，对城市

空间秩序和景观风貌都带来恶劣的影响。这源于城市快速机动化过程中城市配建的停车设施满足不了

实际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加强违停执法则会引起民众的严重抵抗情绪；而政府出资补贴停车

设施的建设则会扰乱停车收费市场，较低的停车成本又会带来更大的停车需求，造成恶性循环。停车

治理一度陷入了“不管就乱，一管就过”的困境。在协同共治的工作思路指导下，东城区率先通过城

市设计，对公共停车资源和居民停车需求进行了空间匹配研究，形成了停车共享方案。在街道、城管

和交通部门的协同组织下，与居民和企业协商，通过公共建筑、写字楼等夜间面向社区低价租用空置

停车位的形式，已经为 6 500 位当地车主解决了停车难的问题（截至 2017 年年底），释放出大量的公

共空间，若按照这种共享模式进行推广，未来将能解决近 60%的居民停车需求⑩。一次简单的协同治

理试验，真正通过盘活存量、资源共享，解决了居民停车问题，同时还大大改善了静态交通环境，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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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了老城风貌，解决了困扰政府多年的问题（图 11）。 

 

图 11  朝阳门 SOHO 写字楼地下停车场入口 

注：两座 SOHO（朝阳门和银河）地下停车位约 1 500 个，其中 40%的车位通过价格协商确定夜间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开放。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 

3.3  从物质空间设计转变为空间、管理与治理联动的政策规则制定 

以往的城市设计没有纳入审批流程，偏重蓝图设计，其技术成果缺少与实施和管理的互动，对实

际建设活动的约束力不强，难于保证落地实施。城市治理时期，政策和规则将是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导

向、协调多元主体和多个行政管理部门的重要工具，对物质空间设计意图的落实至关重要。城市设计

工作一方面应该对空间设计方案与管理、治理的互动进行过程性考虑，预判可能出现的问题，并基于

多部门协调和多主体利益平衡提出解决方案，避免推诿和拉锯；另一方面还应在有条件的时候将设计

意图直接转化为政策规则，如以图则或文本的形式明确下来，纳入控规指导后续一系列管理审批工作，

或形成导则和负面清单，供各项设计、实施和管理工作参考。 

北京金融街的城市设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由 SOM 主导的金融街城市设计工作提出

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一个理念是对各项目范围内零散的绿地指标进行集中，在金融街的核心地带

形成一个大型中心绿地，结合金融街购物中心的建设在中心绿地周边形成了非常开放有活力的城市界

面；另一个理念是在地下形成互联互通的网络联系，并设置了充足的地下停车位，以期将地面空间更

多地留给绿化和公共活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通过区域绿地率的整体核算方法以及明确各层地

下空间的竖向标高等规则制定手段，将这两个理念落实到控规方案中并最终付诸实施。目前，金融街中

心绿地形成了极具商业活力和景观品质的公共空间，地下空间也具备了互联互通的条件（图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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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金融街中心绿地夜景 

资料来源：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图片。 

随着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设计管理办法》的发布和实施，各地城市设计工作开展与规划

管理的关系不断明晰，北京的城市设计管理办法也即将明晰，无疑将会促使城市设计与管理、治理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逐渐转向政策规则制定。 

4  结语 

卡莫纳（Carmona，2017）在《设计治理：CABE 的实验》中提出了“设计治理”的概念，即“通

过重塑国家许可前提下多元主体介入设计控制的方式和过程，使建成环境符合公共利益”。当下，城

市治理转型聚焦于建成环境和公共利益，变建造为重塑，无疑会大大改变现有的规划管理模式。作为

技术工作者，也应以治理思维来应对城市设计的转型，在城市管理治理机制和政策规则框架下，将城

市设计转化为能与各项管理衔接互动的语言，制定行动框架和治理规则。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应加

强交叉学科融合探索，注重城市设计与交通、市政、景观园林、公共艺术、生态环境、经济、社会等

多学科和领域的融会贯通，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应加强过程性思考，不断探索多样

化的设计控制途径、为多元化主体的介入提供条件，保障方案的可行性和外部适应性。唯有如此，才

让城市设计真正成为连接人与空间、现实与愿景、技术与管理的全过程治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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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历史上的长安街形成于明代，指东单到西单一段 3.7 千米的道路，到 1940 年代，建国门与复兴门被拆除后，

形成近代长安街的雏形，长约 7 千米。 

② 传统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长约 7.8 千米。 

③ 根据新版总规，长安街及其延长线，向西延伸至首钢地区、永定河水系、西山山脉，向东延伸至北京城市副中

心和北运河、潮白河水系，长约 54 千米。 

④ 根据新版总规，中轴线及其延长线，向北延伸至燕山山脉，向南延伸至北京新机场、永定河水系，长约 88.8

千米。 

⑤ 2015 年 12 月 20～21 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 

⑥ 尽管出于当时交通组织和市政管线引入的考虑，打通和展宽这两条道路确有必要，但过于追求机动车道数、展

宽过大以及道路断面不够合理，都对老城空间尺度、风貌肌理等带来负面影响。“‘通’是必须的，但不能过于‘畅’”

（董光器，2006）。 

⑦ 作为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参考使用，未批复。 

⑧ 金十字包括南北向的王府井大街和东西向的东安门大街、金鱼胡同。 

⑨ 指产权主体通过将产权用地内的公共空间开放给市民使用，而向政府获得更多的建设指标。 

⑩ 数据来自《北京日报》。 

 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管理中，各地块主体对其地下空间进行封闭管理，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开放共享的地下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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